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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進本校優質發展，提升教學品質，合理反應學校教育成本，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設置學雜費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制定「學雜費審

議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小組設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招生長、會計長、各學院院長、學生代表二人組成之。 

第三條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為小組會議主席，由校長兼任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會計長兼

任之，負責規劃相關事宜及辦理業務。 

第四條  本小組職掌為審議下列事項： 

一、財務情形、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 

二、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三、助學計畫。 

四、學雜費調整幅度。 

五、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議之情形。 

六、其他學雜費新訂與調整事項。 

第五條  本小組於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並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方得決議。會議召開時如有必要，得邀請本校相關業務主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本校辦理學雜費調整或新設系所學雜費訂定時，由各系所依其教學發展特色、課程規劃、

師資設備及辦學重點，提出相關計畫及說明資料，送教務處彙整；必要時，得會同招生處

及相關單位研議後，提送本小組審議。 

新設系所學雜費之訂定，應參酌同類型系所收費標準、教學成本及專業設備需求等因素

辦理。 

前二項涉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助學措施、財務規劃或學生權益事項者，相關單位應

配合提供資料或必要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